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委托维护管理

意向书

甲方（物业管理机构/居民委员会）：
乙方（供水企业）：

根据《佛山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沟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委托维护管理事项初步达成以下意向:

甲方已知悉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范围包括：小区红线范围内（当注册水表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时）或注册水表后（当注册水表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外时），户表前为供水设置的水箱（池）、水泵、补偿器、气压罐、供水泵房、水处理设备、消毒设备、电机、电检装置、管道及阀门等生活饮用水设施。
甲方支持乙方对本小区的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实施统一的维护管理，并积极配合后续开展的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委托维护管理工作。
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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